
【金玉良言】

在河北博物院，有一件错金铜博山
炉，是汉代颇具代表性的香薰器物。它
能熏衣净室，更能借助香气为人们营造
出静谧松弛的意境，成为古人安放情绪
的重要载体。而今天，年轻人也喜欢收
集香水、体验新中式香薰，构筑起专属自
己的情绪空间。如此来看，这份以香气
呵护情绪的方式联通古今、生生不息。

不独香气，从文化音乐到潮玩手
办，从虚拟商品到宠物消费，从运动解
压到潮流娱乐，人们越来越愿意为了情
绪和氛围买单。多种多样的消费场景
不再只是交易场所，而与情感共鸣、文
化栖息等元素紧密相连。这种商业模
式以情绪为内核、体验为载体，重构着
消费市场的价值逻辑，为经济持续健康
发展注入强劲的内生动力。

情绪消费的前提是“理解”。情绪消
费以情绪价值的创造、传递与满足为核
心，消费者通过商品获得情绪的安放和
释放，将潜在的心理需求转化为现实的

消费行为。当物质供给足够丰富，衣食
住行等基础生理需求得到充分满足后，
传统功能型消费带来的满足感便会走
低，而情感归属、尊重与自我实现需求则
会逐渐升高。就如今年春节爆火的玩偶

“哭哭马”，就精准契合了人们对现实生
活中那些“不够完美”的接纳与共情，成
了一个安全、无害的情感“容器”。所以，
真正懂得消费者内心的需求，就可将“无
用”变为“有用”，把小众变为热门。

情绪消费的另一层意思是“悦己”，
是回应自我的切实诉求。人们愿意为
了让自己“舒服一点”“开心一点”“被治
愈”而去消费。消费者不再只是关注产
品的实用属性，而是更愿意为治愈感、
陪伴感、成就感等情绪体验买单。而这
种需求也会促进供给侧的加速升级，包
括设计端的情绪洞察，生产端的及时响
应以及销售端的氛围营造，整个供给链
条都将围绕“情绪共鸣”重新构建。比
如，消费者喜欢哪种香气，喜欢哪种沉

浸的方式，就必须要有供给侧的理解与
共情。悦己消费是消费者为提升个人
幸福感与生活质量而进行的消费形式，
是新形势下消费者消费动机和价值取
向的改变。

情绪经济的核心价值，在于精准捕
捉消费者的情感需求。重视具象的“小
确幸”，把抽象的情绪价值变成具象化的
产品属性。而情绪价值的核心，一定是
真诚交付。比如，文旅经济的高质量发
展，既要靠业态创新吸引人，更要靠情感
温度留住人，让每一条街巷都讲好自己
的故事。比如，博物馆打造消费新业态，
就得让观赏者获得文化归属感、满足好
奇心并产生审美愉悦和社交价值。

自2026年起，情绪经济已正式写
入多地政府工作报告，标志着这一新兴
经济形态将成为驱动内需增长的重要
引擎。为情绪买单，不再是小众选择，
而是一种新的不容忽视的消费导向。

（据新华网）

为“理解”下单，释放情绪消费新动能

把“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刻
进有关司法举措，让未成年人能够更
好摆脱迷茫、抵御风险、逐梦前行

一组数据，成为观察守护未成年
人工作实效的直观窗口：2025年，检
察机关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和受理
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同比分别下降
2.2%和9.8%，为近5年首次“双下降”。

首次“双下降”，降的是犯罪数量，
增的是保护力度。这一变化，既彰显
司法机关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零容忍
的坚定立场，也体现出对“问题幼苗”
宽容不纵容，给予教育、感化、挽救等
温情守护。

再深一层看，“双下降”反映的是
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引下，未成年
人工作从末端处置向前端预防延伸的
综合效果。

当前，未成年人参与社会生活的
需求与程度与日俱增，以涉未成年人
民事案件为例，涵盖婚姻家庭、继承、

侵权、合同等众多案由，覆盖家庭、学
校、社会、网络生活等方方面面。案件
虽小，却往往牵动一个孩子的人生走
向；诉求各异，却共同指向未成年人的
切身福祉。司法该如何精准发力、破
解难题，守护“少年的你”健康成长？
这不仅是法律命题，更是社会考题。

不妨从一起校园欺凌案件的处
置，看司法守护的内涵和价值。

王某等9名未成年学生对同学李
某实施言语侮辱、殴打等欺凌行为，导
致李某受到身心伤害。审理法院在保
障受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同时，深
挖9个家庭的监护缺位问题，有针对
性地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组织社
工提供专业家庭教育指导，促进欺凌
者矫正偏差行为。惩戒与教育同行，
司法机关将庭审变成法治课堂，给予
未成年人和家庭双重指导，引领社会
价值向上向善。

在该案处置中，审理法院还跳出

“就案办案”思维，将预防关口前移，通
过制发司法建议等形式促进学校整
改，就加强思想道德建设、防范学生欺
凌等予以指导宣传。从个案中发现规
律，从苗头中捕捉风险，从源头上构筑
防线，司法从来不是冰冷的条文堆砌，
而是有温度的价值守望。

再结合一份文件来看司法守护的
态度和力度。

不久前，最高人民法院首次专门
针对涉未成年人民事审判工作制发司
法文件，明确“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
则”是案件处理的核心原则，要求案件
审理全过程以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为首
要考量。

合理布置法庭，减少庭审对抗性，
增加亲和性；在抚养权认定上，明确对
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要结合年龄、智
力状况听取其意见，充分尊重其真实
意愿……这些工作指引，把“最有利于
未成年人”的原则刻进有关司法举措，

让未成年人能够更好摆脱迷茫、抵御
风险、逐梦前行。

系统地行动容易成功，持续地接
力才能赢得未来。未成年人保护需要
全社会共同参与。司法机关既是保护
未成年人的重要力量，也是推动协同
保护的枢纽。从涉未成年人司法裁判
解决个案问题，到延伸一类问题的预
防治理，再到以司法规则筑起健康成
长防线，司法机关需以专业履职串联
起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等各个
环节、各方面力量。法治晴空之下，每
株小树苗都能茁壮成长。

关注关心越多，凝聚力量越大。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强化未
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和治理”。紧跟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新形势新任务新要
求，用心用情织密织牢未成年人保护
网，必能助力“少年的你”成长为祖国
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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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治臂膀”守护“少年的你”

【有此一说】

“外挂”
岂能乱挂

近期，某些社交平台上打
着“纯电车加增程器”“续航翻
倍”“无损安装”旗号的广告悄
然蔓延。部分账号以“科普”之
名，论证后期加装增程器的“可
行性”，甚至建有几百人的客户
交流群。

所谓的“增程器”，实际是
一套包含发动机、发电机、控制
器的复杂燃油发电系统。商家
将其包装成“新能源汽车的充
电宝”，试图打消车主对其合法
性与安全性的顾虑。面对诱人
的宣传，一些受“里程焦虑”的
车主很难不动心。尤其对于跑
运输的电动货车司机而言，原
车续航不足会直接影响运营；
一些小型电动车车主，也想通
过加装增程器摆脱可能“半路
没电”的尴尬。

但加装这种“外挂”，不安
全还违法。

不少增程器被私自安装
于车辆前机舱，一旦遭遇追
尾或碰撞时极易引发燃油泄
漏起火。如果增程器与汽车
电池充电控制协议不匹配，
还可能导致电池过充而引发
自燃。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
得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
结构、构造或者特征。给纯电
动汽车加装增程器，属于典型
的非法改装，直接触碰了法律
红线。

解决“里程焦虑”绝不能饮
鸩止渴。从根本上化解“里程
焦虑”，还需车企加强研发，提
供更多合规的长续航产品，也
需要相关部门企业加快完善充
换电网络。

里程诚可贵，生命价更
高。“外挂”不能乱挂，在安全与
合法范围内的技术创新，才是
真正有前途的创新。

（据新华网）

交 1200 元工本费就可以拿
“院士”证？内蒙古某文化研究院
向社会人员发放自制的院士证引
发争议。即便此“院士”非彼“院
士”，院士头衔也不容碰瓷、
收钱“印”证。 （据新华网）

“印”证
【画里话外】


